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为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 

提供差额补足义务的独立意见 
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2017

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11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根据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的

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认真、

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为并购基

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提供差额补足义务的议案》经过认真审

阅后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经认真审核，我们一致认为： 

1、根据《天津世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之有限

合伙协议》的约定，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中弘永昌股权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对天津世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简称“并

购基金”）优先级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的份额转让具有优先受让权，

公司拟为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提供差额补足义务，将

有助于公司借助并购基金这一专业的资产管理平台，统一资金运作，

以寻找合适的房地产项目储备，提升公司持续发展能力。 

2、公司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弘卓业”）

自愿提供反担保，同意若公司承担了差额补足义务，则中弘卓业向公

司支付已支付的同等的差额补足款项，该等反担保措施可以有效规避

公司实施差额补足义务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

利益。 

3、公司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

法规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同意《公司为世隆基金优

先级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提供差额补足义务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

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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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 日 




